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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 

《肇庆学院中德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学生选拔考试转专业

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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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省级重点特色专业建设，加快推进学校转

型发展和建设高水平理工类学科专业，肇庆学院与德国富克旺根

艺术大学合作设立工业设计专业，并决定在我校全日制本科生中

选拔一批优秀学生转入工业设计专业。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

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基本原则和条件  

1.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 

2.参与选拔的学生必须为本校在读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二年级

学生。 

第二条  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以参与选拔 

1.品德优良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 

2.英语能力优良，特别是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能力； 

3.综合素质好，学业优良，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与良好的学

习基础； 

4.身体健康，无心理障碍，能圆满完成学习任务。 

第三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学校不予受理 

1.休学、保留学籍等学籍状况不正常的； 

2.入学后因违法、违纪受到相关部门和学校处分者； 

3.入学后恶意拖欠学费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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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招生时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及特殊录取类型（三

二分段、免试生、专插本、第二学士学位）的学生等。 

第四条  选拔时间和程序  

1.每学年秋季学期新生报到后一周内受理选拔考试报名。 

2.教务处、招生办公布项目计划及名额。学生在教务处、招

生办网站下载并填写《中德国际合作项目（工业设计专业）选拔

考试申请表》，新生报到后一周内提交至中德设计学院。 

3.中德设计学院组织中德专家对报名学生进行基础考核、面

试考核，坚持“尊重学生自愿、发挥学生特长”的原则,择优录取。 

4.教务处会同中德设计学院对拟转入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进

行初审，作出是否同意的结论。 

5.审核通过后，学校发文公布选拔结果。 

6.批准转入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填写《肇庆学院学生学籍变

动申请审批表》，在文件发布的 5 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手续。超

期未办理手续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 

第五条  一年级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编入同年级新专业班级

学习。 

第六条  二年级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学校将其编入所转入专

业的新生班级学习。在转专业前所获得的课程学分仍然有效，转

入后无须再修读已获得学分的课程，不需要办理免修手续。对转

专业前所修课程的记录，可保留在学生的学业成绩单中。学生可

根据需要对转专业前的课程记录申请保留或去除。毕业审核、学

位审核时按转入的专业要求进行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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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批准转入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办理有关手续后，必

须按新专业的学费标准交纳学费，在中德设计学院注册，按照肇

庆学院教学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管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仅适用于转入中德设计学院工业设计专业的

学生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未尽事宜,由教务处和中德

设计学院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解释与执行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动公开 

肇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30日印发 

 


